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高管人员绩效管理办法 

 

为推动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督促公司

高管人员履行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并

根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要求，特制定公司 2025 年高管人员绩效管理办法（以下称本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未在公司事业部、分子公司兼职的高管人员（含非独立董事、高管、

高级技术管理人员，下同）；在公司事业部、分子公司兼职的高管人员，按照公司《事

业部、分子公司经营目标考核办法》执行。 

第二条 绩效考核原则 

1、战略主导：承接公司战略，促进战略落地，引导高管人员重视公司中长期发

展，提高中长期考核的力度； 

2、共赢发展：强化高管个人绩效与公司整体业绩的关联，体现共生共荣； 

3、管理精进：强化公司各业务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促进业务流程优化，提高

管理效率，突出高管人员分管领域的个性化指标考核； 

4、激励约束：加强绩效考核过程沟通，切实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重奖重罚。 

第三条 薪酬构成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由目标年薪、年功津贴、福利费和社会保险组成。 

公司高管人员目标年薪由基本年薪、考核年薪组成，计算公式如下： 

目标年薪总额=基本年薪+考核年薪； 

基本年薪即为底薪，为目标年薪的 40%，不予考核，按月固定发放；考核年薪为

目标年薪的 60%，与岗位绩效和公司整体业绩挂钩。 

第四条 考核周期及考核比例 

考核周期以年度考核为主，季度考核为辅；并综合考虑高管任期和公司战略期。 

1、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及副董事长考核周期为年度，考核比例为目标年薪

的 60%； 

2、公司其他高管考核周期为季度和年度；其中，年度考核比例为目标年薪的 40%，



季度考核比例为目标年薪的 20%。 

第五条 考核指标 

1、年度考核指标 

年度考核指标包括财务类指标和管理类指标；其中财务类指标占目标年薪的

10%-20%，管理类指标占目标年薪的 20%-30%。 

财务类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净利润、板块收入、板块净利润、现场利润等，目

标值以战略目标为准。 

管理类指标根据高管人员分管业务侧重点，结合“五五”战略规划的重要战略任

务事项确定。 

2、季度考核指标 

季度考核指标侧重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过程控制，季度考核指标由 4-5 个考核

项构成，其中 1 项为总裁办公会和总裁周例会安排事项，其余 3-4 个考核项根据分管

业务内各年度重点工作安排确定。季度考核指标按照实际完成率计算被考核者应得到

的考核年薪，具体核算方法如下： 

考核年薪=挂钩年薪*完成率，以挂钩年薪为上限。 

第六条 年度考核兑现方式 

考核期次年 5 月底之前，各项考核指标经公司各主管业务中心和公司审计监察中

心内部审计确认后，由公司总裁办公会初审，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批。 

为推动战略目标实现，年度考核指标中的财务类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净利润、

板块收入、板块净利润及现场利润等，采取年度滚动考核、任期或战略期结束后统一

清算的兑现方式。其中，任期结束后不再续聘的，任期结束后统一清算；任期结束后

续聘的，战略期结束后统一清算。 

任期或战略期内，财务类指标每年按照当年度累计完成情况进行兑现；任期或战

略期结束后进行最终清算，多退少补。年度考核中的管理类指标则按照当期考核结果

进行兑现。 

同时，财务类指标考核结果与公司累计应收账款回收完成情况挂钩兑现。具体兑

现比例如下： 

累计应收账款回收完成率≥98%，累计实发考核工资=累计应发考核工资；90%≤

完成率<98%，累计实发考核工资=累计应发考核工资×（3×完成率-2）；完成率<90%，

累计实发考核工资=0。 

任期或战略期结束清算后的应发考核工资余额（若有）全部清零。 



第七条 季度绩效考核沟通与反馈 

1、季度绩效考核沟通 

公司董事长、总裁每季度初确定其他高管人员的季度绩效考核目标；董事会办公

室每季度结束的次月 10 号前对考核结果进行汇总和初审，并将初步结果提交总裁和

董事长审核。 

每季度结束次月 20 号前，董事长或总裁主持召开季度绩效考核沟通会，分别与

其他高管人员沟通季度绩效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解决的措施，对季度绩效

考核指标结果进行书面签字确认，并交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核算工资。 

2、季度绩效考核反馈 

考核沟通会之后，董事会办公室将季度绩效考核结果以书面（邮件）的形式反馈

至被考核人。被考核人若有异议，可向董事会办公室提出异议，董事会办公会在征得

董事长和总裁意见后于 5 个工作日内反馈回复意见，最终结果以董事长和总裁的意见

为准。 

第八条  安全生产考核 

执行公司安全生产考核相关规定。 

第九条  重大管理责任事故 

重大管理责任事故标准：1、直接经济损失在 20 万元（含）以上；2、接到甲方

事故投诉；3、总裁办公会认定的责任事故。 

当出现重大管理责任事故时,主要责任者扣除 10000 元工资，次要责任者扣除

5000 元工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30 万的责任事故，按总裁办公会确定的处理意见执

行。重大管理责任事故中存在瞒报、造假等情况的，将加倍对其进行处罚。相关金额

优先从应得的考核年薪中扣除，考核年薪不够的，不足部分应从基本年薪中扣除,但

每月所得工资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条  特别奖励 

1.超额利润奖励 

为充分调动管理层的主观能动性，设立超额利润奖励。完成当年度的利润目标后，

超额部分提取一定比例进行奖励。超额利润奖励采取年度滚动计算、任期或战略期结

束后统一清算的兑现方式。 

同时，超额利润奖励的兑现也与累计应收款回收完成情况挂钩。兑现比例同年度

考核，详见本办法第七条。 

2.应收账款超额回收奖 



详见《公司 2025 年度应收账款回收绩效考核与专项奖励管理办法》。 

3.其他奖励  

当公司取得重大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投资取得显著成效、公司获得政府及行业

等特别嘉奖的情况下,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高管团队可获得一定的特别

奖励。 

高管团队成员根据贡献程度领取相应的奖励，奖励方案由公司总裁拟定并报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批。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订，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执行。 


